
 

 
66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93 期 院會紀錄 

邱委員就國家安全局主要人事費用編列於機密預算問題所提質詢，敬答復如下： 

一、依「國家安全局組織法」第 9 條規定，該局之部分預算得列為機密，應受貴院秘密審查；其預

算編列、執行及決算審查，由有關機關以機密方式處理之。 

二、另經洽據國家安全局表示，依「國家情報工作法」第 8 條規定略以，情報人員身分，不得洩漏

；因該局為情報機關，基於情報工作機密、危險、敏感之特性，必須確保情報組織部署與工

作人員之安全，且對岸敵對勢力不斷探詢我國情報工作能量（如人員預算數、預算編列等）

並列為蒐報重點，為維情報工作安全並積極防止相關資訊流出，爰該局主管人員待遇宜維持

於機密預算中編列。 

三、邱委員所提建議國家安全局將人員待遇移至公開預算編列一節，因涉該局權責，本院已轉請該

局參考。 

（七十七）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外交部常年補助「中華民國國際經濟

合作協會」等 11 個民間團體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050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7-356） 

邱委員就外交部常年補助「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等 11 個民間團體所提質詢，經交據

外交部查復如下： 

一、外交部基於推動外交務業之需要，每年補助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世界民主自由聯盟中華

民國總會、亞洲太平洋民主自由聯盟秘書處、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亞太商工總會秘

書處、中琉文化經濟協會、中華台北亞太經濟研究中心、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

員會、中德文化經濟協會、中國回教協會及中阿文經協會 11 個財團法人，以便其協助政府拓

展與無邦交國家之實質關係及參與相關國際組織。 

二、上揭團體肩負協助政府拓展外交之特殊任務，性質有別於一般民間團體，不易轉型成為自籌經

費之「社會型企業」。謹將其成立背景及協助政府推動外交之成效說明如下： 

(一)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下稱「臺灣民主基金會」） 

1.臺灣民主基金會肩負我國推動民主人權外交之職責，其成立宗旨與一般財團法人不同

。該會為超黨派機構，其董監事會成員包括產、官、學、朝野政黨及民間團體俊彥等

代表，以多元化方式，代表社會各界賢達之意見，藉以反映我國之多元民主制度。為

使該會維持其獨立自主性及超然立場，以推動自由民主與人權外交，不因任何政黨、

機構及企業之捐助而影響其政策及立場，爰該會經費悉由外交部編列預算支應。 

2.另查該會主要業務係協助國內外各民主人權相關機構深化民主發展，並推動我國民主

化與國際接軌，代表我國力行民主自由及充分尊重人權之國際形象。為協助該會專注

於其業務，避免其因需要籌措經費以致影響其工作成效，政府實有必要編列預算提供

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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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民主自由聯盟中華總會（下稱「世盟」） 

1.「世盟」自 1967 年創立迄今，經由中華民國總會每年在台舉辦「世界自由日活動」，

邀請世界各國分會之友我國會議員及政要來台參與，包括友邦副總統、部長及重要國

會議員，累積多年辦理成果，已在世界各國廣建友我人脈關係。 

2.「世盟」除致力維繫我與傳統友我國家之關係外，近年來更轉型為連結國際民主自由

社群力量之組織，盼透過行銷台灣民主經驗，凸顯中華民國台灣存在於東亞乃至於國

際社會之價值；對傳統上與我政治關係較疏離之部分東南亞、南亞國家，則採結合台

商經貿力量，以人道援助方式，深耕我與該等國家之關係，充分發揮國民外交之軟實

力。 

(三)亞洲太平洋民主自由聯盟秘書處（下稱「亞盟」） 

1.「亞盟」自 1954 年成立迄今，每年舉辦「亞盟年會」或論壇會議，邀請亞太地區分會

之國會議員及政要參與，加強與各國政要之聯繫，對協助政府推展雙邊關係、拓展國

際活動空間及提昇我國際能見度均有助益。 

2.亞盟除持續推動我與亞太邦交國關係，在無邦交國方面，更積極將觸角延伸至柬埔寨

、寮國、緬甸等東協國家，過去與我往來較少者，對拓展我於東協之外交版圖有相當

助益。而亞盟為配合政府積極推動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持續以

RCEP 為主題辦理亞太圓桌論壇，除增進與亞太各國多邊關係，亦有助形成我加入

RCEP 之有利國際氛圍。 

(四)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下稱「國經協會」） 

1.「國經協會」係推動國際經濟合作事務之公協會，協助政府拓展與各國之實質經貿關

係。依據「國經協會」章程，該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結合

國內外企業界人士、公私機構及團體，發展國際經濟合作為目的，透過民間力量積極

參與國際性經貿組織活動等。為增進與主要貿易國家雙邊經貿關係，外交部與經濟部

共同補助「國經協會」，藉以推動各項經貿外交業務，執行成效良好。 

2.我國目前正積極與貿易夥伴洽簽 FTA 等經貿協定，並爭取加入 TPP 及 RCEP 等區域經

濟整合，外交部亦透過「國經協會」等民間管道之力量，為我案累積動能。另鑒於全

球經濟成長趨緩，各國貿易情勢漸顯嚴峻，導致我國出口嚴重衰退，爰為提振我出口

動能，我政府提出「系統整合藍海出口推動作法」，選出 10 項優勢產業加強輸出，外

交部亦請「國經協會」將相關優勢產業納入活動規劃，為我商建立經貿交流平台，協

助媒合商機。 

(五)亞太商工總會秘書處（下稱「亞太工商總會」） 

1.「亞太商工總會」屬聯合國登記之非政府國際組織，永久秘書處設在臺北，係少數將

總部設於我國之國際商會組織，有助我國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及擴大我與亞太、亞西各

國之實質關係，其執行長向由我國籍人士出任，現任執行長為前駐馬來西亞曾大使慶

源。該會迄今共有 27 個亞太經濟體之 29 個全國性工商團體參加為正會員，對於促進



 

 
68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93 期 院會紀錄 

我國與各會員國間之經貿實質關係及建立與其聯繫溝通管道，均頗有助益。 

2.該總會本（104）年辦理赴白俄羅斯、孟加拉等地訪團，另出席於斯洛伐克舉辦之世界

工商總會聯盟（WCF）大會、於愛爾蘭舉辦之第 7 屆歐盟-亞洲經濟論壇，以及出席亞

洲開發銀行（ADB）第 48 屆年會等，有助我國與相關國家工商團體之交流與合作，為

我參與國際組織及區域經濟整合累積動能。 

(六)中琉文化經濟協會 

1.查「中琉文化經濟協會」於民國 47 年 3 月成立以來，長年協助政府推動臺琉間雙方各

界人士互訪，辦理經貿、文化及農漁業合作等各項活動。該協會蔡前理事長雪泥並於

101 年獲日本政府頒發「旭日小綬章」及日本紅十字會名譽總裁美智子皇后親頒「金色

有功章」，表彰伊對臺琉間交流所作重大貢獻。 

2.外交部為借重中琉文化經濟協會長期建立之人脈，持續推動我與琉球友好交流，現階

段仍宜續予補助，以免影響相關業務之推動。外交部將逐步輔導該協會自主籌募經費

。 

(七)中華台北亞太經濟合作（APEC）研究中心 

1.美國總統柯林頓於 1993 年西雅圖舉行之首屆「亞太經濟合作」（APEC）經濟領袖會

議，提出各會員成立 APEC 研究中心之倡議，1994 年茂物宣言正式聲明設立此一機構

之重要性，並揭示其首要任務為從獨立、長期性觀點出發，進行跨學科政策研究，以

協助 APEC 之發展。各經濟體陸續成立 APEC 研究中心，目前 APEC 21 個會員中，已

有 18 個會員成立 APEC 研究中心。我國於 1997 年奉行政院院會通過設立 APEC 研究

中心，該中心業務委由台灣經濟研究院辦理，以整合我國對 APEC 相關議題之研究、

教學、訓練及宣導等活動。 

2.該研究中心除研究年度 APEC 優先議題領域外，亦關注全球及區域新興議題，並就亞

太區域經濟整合趨勢提供研析，以供我政府各部會參考。尤其在每年 APEC 工作小組

會議、專業部長會議、APEC 資深官員會議、部長級年會及經濟領袖會議前，均提供

APEC 議題之分析與建議。此外，該中心亦為我國「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

）之秘書處，協助我國 3 位 ABAC 代表出席每年 4 次之 ABAC 會議，並籌組國內企業

代表團參加 APEC 年會併召開之 APEC「企業領袖高峰會」（CEO Summit）。 

(八)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 

1.CTPECC 係奉行政院「參與亞太地區經濟合作指導小組」決議，於 1984 年成立，並於

1986 年加入「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成為完全會員。CTPECC 於民國 80

年申請登記成為財團法人，歷年來積極參與 PECC 各項會議與活動，經由議題研究及厚

植人脈，成為 PECC 重要成員。 

2.CTPECC 目前擔任 PECC 特別基金保護委員會主席、以及常務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及

財務委員會成員等重要職務，主導及參與 PECC 國際研究計畫，每年並在臺舉辦「太平

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太平洋企業論壇」、「國際政經講座」，以及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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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研究刊物等，相關研究與辦理國際會議或活動之成果，均提供本部及相關部會參

考，對提升我國在亞太之能見度著有助益。 

3.鑒於 PECC 是亞太區域推動產、官、學合作之重要經濟合作組織，對 APEC 之重要倡

議與計畫均扮演諮商及建議之關鍵角色，CTPECC 參與 PECC，可協助政府進行重要經

濟合作計畫之研析，為我政府爭取更多參與亞太區域合作機制與對話之機會，提升我

國在亞太地區之能見度；另並透過在國內舉辦各項活動，向各界分析我國參與亞太區

域合作之重要性，使國人更加瞭解 PECC 與亞太區域合作之發展。 

(九)中德文化經濟協會（下稱「中德文經協會」） 

1.「中德文經協會」於民國 22 年在南京成立，係鑒於當時德國在政、經、軍各方面之卓

越成就，盼藉成立該會以網羅各方人才，裨助國家發展。該會會員來自曾在德、奧及

瑞士留學人士，或從事經貿工作與國際事務方面產官學界之專業人才，目前成員有 400

人，係長期推動我與德語系國家民間文化、藝術與經貿交流之民間團體，亦係國內歷

史最為悠久、協助促進與對德語系國家關係最專業之協會。 

2.該協會提供多面向活動服務，包括協助政府推動與德奧瑞等國家經貿合作、協助我企

業界加強與該等德語系國家的雙向經濟活動、提供廠商多方面的諮詢服務。並經常以

舉辦學術及文化活動增進我與德語系國家之民間交流，對我擬赴德語區留學之學子提

供諮詢服務上亦有其貢獻及績效。 

(十)中國回教協會 

1.「中國回教協會」於民國 27 年成立，為我國最早成立之穆斯林團體，該協會每年組團

赴沙烏地阿拉伯朝覲並協助外交部接待來自中東、非洲及東南亞地區伊斯蘭國家外賓

及協辦相關伊斯蘭國際研討會、配合政府吸引穆斯林觀光客來臺旅遊政策辦理清真飲

食認證及穆斯林友善導遊訓練班等業務，成效卓著。 

2.該協會亦積極參與國際活動並與各伊斯蘭國家及相關非政府組織進行交流，如：世界

回教聯盟、伊斯蘭救援組織及世界穆斯林青年會等，對於向國際宣揚國內穆斯林現況

，以及我政府輔導穆斯林之政策助益良多。 

(十一)中阿文經協會 

1.鑒於我國百分之六十以上原油均進口自阿拉伯國家（沙烏地阿拉伯係我第一大原油

進口國，卡達係我第一大天然氣進口國），民國 64 年由外交部與經濟部共同協助成

立「中阿文經協會」，自 71 年起外交部每年均提供不等額度補助款。該協會近年已

逐漸朝向「社會型企業」發展。 

2.全球穆斯林人口超過 16 億，佔全球人口之 23%，開拓廣大穆斯林市場一向是我政府

重要政策，中阿文經協會配合政府政策，致力促進我與阿拉伯國家文化經濟交流合

作，歷年除舉辦「中阿聯誼晚會」等重要活動外，並設置網站及定期出版有關中東

地區刊物及叢書、協辦中東文化展、配合相關單位接待阿拉伯國家訪賓、表揚中阿

文化關係績優人士、頒發中阿文經獎學金等，有助我政府落實拓展穆斯林市場之政

策。 


